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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法令：「行政院暨所屬各機關實施志願服務要點」（行政院 85.3.20 臺八十五人政力 

字第 08773 號函核定）。  

二、目的： 

充分運用學校與社區人力資源，協助本館館務之推動，藉由志願服務工作人員之參與，推

廣圖資館及資訊利用教育，擴大師生員工與社區民眾回饋社會，豐富人生。 

三、資格條件： 

(一)、澎湖縣民及本校教職員工子女年滿十二歲者，或本國民眾年滿十八歲者。 

(二)、每週能服務二小時或每月能服務滿六小時以上者，且服務至少一學期，並能參加本

館之講習訓練者。 

四、服務項目：本館招募志願服務工作人員（以下簡稱志工）所從事之服務項目為協助資料整

理、閱覽服務、諮詢服務、視聽資訊服務、行政支援五種，實際將以志工專長與經驗分派

工作，其內容如下： 

(一)、閱覽室服務臺一般性諮詢與解答。 

(二)、書刊整理。 

(三)、參考諮詢、資訊檢索與館際合作。 

(四)、圖資館導覽及解說協助工作。 

(五)、圖書資料電腦鍵檔與核對。 

(六)、各種研習、展覽等圖資館推廣活動。 

(七)、一般行政事務及其他臨時性活動。 

(八)、志工之聯繫、宣傳、活動與檔案建立。 

五、服務時間:  

(一)、於本館每日開放時間內，依志工志願來館服務時間，給予適當之安排，每週以至少

服務二小時為原則，唯本館得依工作性質與實際需求做適時的時間分配。 

(二)、志工服務時間分為固定時間（即排班表）與機動時間兩種，依工作性質與本館實際

需求適時分配。志工若無法到館服務，需事先向本館請假。 

六、服務地點：本校圖資館。 

七、權利義務：  

(一)、志工為無給職。 

(二)、得視工作需要製發服裝、徽章、識別證。  



(三)、志工服務時間應配掛識別證。 

(四)、志工應遵守本館各項規章之有關規定，並於事前簽妥工作申請書， 共同維護志工

之榮譽。 

(五)、志工在館服務期間，得依服務年資享受下列優惠： 

1、志工經三個月見習，期間內符合資格者可申請志工借書證。 

2、本館館訊、簡介等相關資料之寄贈。 

3、受邀參加本館舉辦之志工訓練、聯誼和各類活動。 

4、志工得優先聘為本館所需之工讀生。 

5、志工因升學、進修、就業或其他原因需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者，本館將協助提

供關證明文件，申請志工證明需至少滿二十小時以上。 

八、報名： 

(一)、報名手續：由本館現職同仁推薦或自行報名，填寫『澎湖科技大學圖資館志願服務

工作人員報名表』郵寄本館典藏組或逕送本館讀者服務處。 

(二)、報名時間：隨時報名，每年三月、六月、九月、十二月查對書面資格。 

(三)、完成報名手續後，仍須經過本館面試初選，藉以瞭解志工個人專長、服務項目及時

間。 

(四)、通過本館甄選，再經館長評定合格者，便可接受本館訓練課程及各項指派工作。 

(五)、報名地點：國立澎湖科技大學圖資館（馬公市六合路 300 號） 

典藏組/服務處(06)926-4115（轉分機 1811/1816） 

傳真 06-926-0047  

九、考核： 

(一)、由本館主管或派員負責執行辦理，考核內容包括出勤、訓練、服務態度、工作熱忱、

工作知能等項目。志工如有損及本館榮譽或權益者，得撤銷其資格；情節嚴重者，

得報請相關機關處理。  

(二)、凡連續兩個月無故不出席或未達最低每週二小時或每月滿六小時之規定者，撤銷其

資格。 

十、獎勵： 

(一)、 本校學生，服務滿二十小時者，依據國立澎湖科技大學學生獎懲辦法第五條，記

嘉獎一次。 

(二)、 服務獎：服務滿一年者且每週服務二小時或每月服務滿六小時以上者。致贈謝狀

及紀念品乙份。 

(三)、 服務熱忱獎：年度服務總時數超過 300 小時且熱心服務，遵守本館各項規定者，

致贈獎狀乙只及紀念品乙份。 

(四)、 資深服務獎：於本館服務連滿三年者，致贈獎牌乙座及紀念品乙份。 

十一、附則 

本辦法經圖書資訊發展諮議委員會及行政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 


